
北京林业大学优良学风班评定办法

一、优良学风班评定条件：

1．学习目的明确、学习态度端正，全班学生刻苦学习，认真而

严谨地对待每一个教学环节（包括理论课、劳动课、实习课、实验课、

军训课）。

2．学习纪律严明，全班学生做到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旷课，不

扰乱课堂秩序，不抄袭作业，不考试作弊，不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，

做到自觉地遵守和维护学习纪律。在学年内，受学校纪律处分的学生，

其所在班级不能参加优良学风班的评比。

3．学习效果显著，全班学年平均学分积本专业前列或在培养和

树立优良学风的过程中学习成绩有明显进步，比上年平均成绩提高 2

个百分点以上。

4．在争创优良学风班过程中，积极开展有利于优良学风班建设

的教育活动，取得良好效果。

5．参评班级认真填写《班级工作手册》，认真制订班委会工作

计划，并对本班上学年度工作及时总结。

6．在校院宿舍安全卫生检查中，一学年内宿舍卫生多次不及格

的班级，不得参加优良学风班的评比。

7．积极开展各种群众性文体活动，对学校或学院体育文艺竞赛

的开展贡献较为突出。

二、优良学风班的评定比例：

优良学风班每年评选一次，获奖比例为参评班级的 20%。



三、优良学风班的评定程序：

参评班级在学年开学一个月内须上交本班上学年度《班级工作手

册》，由各学院审核属实后，统一由学生工作处归档。

优良学风班的评定由参评班级申请（并附相关证书或材料），经

各学院评优管理小组审核批准后，公示一周，如无异议，上报校评优

管理委员会审批。

四、优良学风班的奖励办法：

获优良学风班荣誉的班级，学校将给予表彰和物质奖励，保留荣

誉称号一年，并发给优良学风班奖励班费，按每生 30元发放到学院。

各学院可根据本院情况制订具体发放办法。

获优良学风班的班级应当填写《北京林业大学优良学风班评定

表》，归入学校文书档案。

五、本办法自 2017 年 9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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